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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 

签署收购山西汾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属于合作各方的框架性和意向性约定，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履行合作各方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并签署正式协议后实施。 

     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订有利于巩固公司能源主营，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7年11月23日，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汾西矿

业集团”或“甲方”）、山西汾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通煤业”

或“目标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

或“乙方”）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就正通煤业51%股权转让事项达成

意向。 

一、意向书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相关方基本情况 

    1、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2731529F 

    法定代表人：王绍进 

    注册资本：352,565.26 万元 

    住  所：山西介休市裕华路 95 号 

    经营范围：煤炭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煤矿安全生产培训；矿山设备和洗

煤设备的安装、租赁、经销及配件经销；机电设备制造维修；冶金炼焦；劳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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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林木种植；动物养殖；建筑安装；生产经销水泥建材、玻璃钢制品；批发经

销水暖器材、百货、五金交电；家俱加工；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对煤炭行业投

资。（以上项目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汾西矿业集团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山西汾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0117736XW 

    法定代表人：李立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住  所：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南头村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煤炭开采技术服务；煤炭机械修配。 

    正通煤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其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90 万吨/年。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17年11月23日，汾西矿业集团、正通煤业与华熙矿业签署了《股权转让意

向书》，就汾西矿业集团将持有的正通煤业51%股权转让给华熙矿业达成合作意

向。 

（三）签署协议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项目合作意向书，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协议或合同签署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 

2、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向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申报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批准后，由甲、乙双方共同委托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具体转让事宜

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办理。 

4、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对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未经双

方同意均不得对外泄露，其中：若涉及需要按证券监管部门要求进行公告的，在

公告前任何一方不得向除有权审批机构以外的第三人泄露本协议内容及协议履

行状况。 

5、本协议由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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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订有利于巩固公司能源主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意向书为各方的合作意向，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实

施尚需履行各方相关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在签订正式协议或合同后实施。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合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